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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1-181 

转债代码：113620        转债简称：傲农转债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受让控股孙公司股权及放弃部分股权优

先受让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子公司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畜

牧投资”）拟受让闫卫飞持有的四川傲新农牧有限公司（傲农畜牧投资控股子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傲新”）9%股权；同时闫卫飞拟向邹雷、贾磊、张秀、向

顺序分别转让四川傲新 1.5%、1.5%、1%、1%股权，傲农畜牧投资放弃该部分股

权优先受让权；股权转让后，各方按持股比例向四川傲新增资 1,000 万元。闫卫

飞系公司监事，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闫卫飞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四川傲新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傲新”）系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傲农畜牧投资”）的控股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其中傲农畜牧投资认缴出资 1,500 万元，持股 75%，闫卫飞认缴出资 440 万元，

持股 22%，池建平认缴出资 60 万元，持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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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农畜牧投资拟与闫卫飞、池建平、邹雷、贾磊、张秀、向顺序及四川傲新

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由闫卫飞以 135 万元向傲农畜牧投资转让其

持有的四川傲新 9%股权（对应认缴注册资本 180 万元，其中实缴 135 万元），

闫卫飞分别以 3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20 万元向邹雷、贾磊、张秀、向顺

序转让其持有的四川傲新 1.5%、1.5%、1%、1%股权。股权转让后，各方按持股

比例向四川傲新增资 1,000 万元，其中傲农畜牧投资增资 840 万元、闫卫飞增资

80 万元、池建平增资 30 万元、邹雷增资 15 万元、贾磊增资 15 万元、张秀增资

10 万元、向顺序增资 1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四川傲新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其中傲农畜牧投资持股 84%，闫卫飞持股 8%，池建平持股 3%，邹雷持

股 1.5%，贾磊持股 1.5%，张秀持股 1%，向顺序持股 1%。  

202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闫卫飞先生为

公司监事，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及

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闫卫飞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202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闫卫飞先生为

公司监事，故本次傲农畜牧投资与闫卫飞等人对四川傲新的股权转让及增资构成

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闫卫飞，男，中国国籍，住所四川邛崃市临邛镇，现任公司监事、四川傲新

总经理。 

三、协议其他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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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池建平，男，中国国籍，住所四川省邛崃市桑园镇，现任四川傲新副总

经理。 

2、邹雷，男，中国国籍，住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现任四川傲新副总经

理。 

3、贾磊，男，中国国籍，住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现任四川傲新内控部

经理。 

4、张秀，女，中国国籍，住所四川省邛崃市牟礼镇，现任四川傲新综合部

经理。 

5、向顺序，男，中国国籍，住所四川省宣汉县七里乡，现任四川傲新服务

部主任。 

上述五人不属于公司关联方。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傲新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闫卫飞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府新区邛崃产业园区羊横二线三号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开发；种猪繁育；生猪养殖；生猪的饲养、代养、寄养、

销售；农作物种植、销售；饲料销售。 

目前股东情况：傲农畜牧投资持股 75%，闫卫飞持股 22%，池建平持股 3%。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前后，四川傲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同比例增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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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比例 出资 比例 出资 比例 

傲农畜牧投资 1,500 75% 1,680 84% 2,520 84% 

闫卫飞 440 22% 160 8% 240 8% 

池建平 60 3% 60 3% 90 3% 

邹雷 - - 30 1.5% 45 1.5% 

贾磊 - - 30 1.5% 45 1.5% 

张秀 - - 20 1% 30 1% 

向顺序 - - 20 1% 30 1% 

合计 2,000 100.00% 2,000 100.00% 3,000 100.00% 

四川傲新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21.9.30 2021 年 1-9 月 2020.12.31 2020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4,020.82 -6,384.37 16,246.08 -8,263.68 12,008.07 6,154.30 22,017.81 5,743.35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协议各方 

甲方：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闫卫飞 

丙方：池建平 

丁方 1：邹雷 

丁方 2：贾磊 

丁方 3：张秀 

丁方 4：向顺序 

目标公司：四川傲新农牧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1）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其中甲方认缴出资 1,500

万元，占 75%；乙方认缴出资 440 万元，占 22%；丙方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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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以 135 万元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9%股权（对应目标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180 万元，其中实缴 135 万元）转让给甲方，认缴注册资本中未实缴的 45 万元

由甲方在受让后缴纳；乙方分别以 3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20 万元将其持

有的目标公司 1.5%、1.5%、1%、1%股权（对应的目标公司认缴注册资本均已缴

足）转让给丁方 1、丁方 2、丁方 3、丁方 4；（3）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注册资

本为 2,000 万元，甲方认缴出资 1,680 万元，占 84%；乙方认缴出资 160 万元，

占 8%；丙方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 3%；丁方 1 认缴出资 30 万元，占 1.5%；丁

方 2 认缴出资 30 万元，占 1.5%；丁方 3 认缴出资 20 万元，占 1%；丁方 4 认缴

出资 20 万元，占 1%；（4）股权转让支付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5）本协议签

订后，甲方、乙方、丙方应将其在目标公司增资扩股前的出资全部实缴到位。 

3、增资扩股：（1）目标公司本次增资 1000 万元，其中甲方以货币形式增

资 840 万元，乙方以货币形式增资 80 万元，丙方以货币形式增资 30 万元，丁方

1 以货币形式增资 15 万元，丁方 2 以货币形式增资 15 万元，丁方 3 以货币形式

增资 10 万元，丁方 4 以货币形式增资 10 万元；（2）增资扩股后目标公司注册

资本为 3,000 万元，甲方认缴出资 2,520 万元，占 84%；乙方认缴出资 240 万元，

占 8%；丙方认缴出资 90 万元，占 3%；丁方 1 认缴出资 45 万元，占 1.5%；丁

方 2 认缴出资 45 万元，占 1.5%；丁方 3 认缴出资 30 万元，占 1%；丁方 4 认缴

出资 30 万元，占 1%。 

4、出资时间：增资后未到位的出资，由各方根据目标公司经营需要协商确

定，但股东各方出资应按同比例到位。 

5、违约责任：由于一方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过

错方应承担其行为给目标公司和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6、争议解决：因签订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应由各方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应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甲方母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

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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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系为了激励标的公司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子公

司资本实力，提高子公司竞争力，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价格由各方按照自愿、平

等、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按 1 元/出资额的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变更

后，标的公司所有股东按认缴的股权比例共同投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同股

同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是为了增强子公司资本实力，同时充分激发子公司员工

的积极性，使主要员工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促进相关子公司的业务更好的

发展。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四川傲新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不影响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

大影响。 

四川傲新未来的经营业绩可能受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畜禽疫病、行业上下游

价格波动、项目生产与运营管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来项目经营业绩存在不确

定性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子公司运营管理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子公司资本实力，同时充分调动子公司员工

的积极性，促进员工与子公司共同成长与发展，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股权转让及增资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促进员工与子公司共同成长与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规划，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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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受让控股孙公司股权及放弃部分股权优先受让

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同

意此项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事项回避表决。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促进子公司与员工共同成长与发展，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规划，关联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其他说明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闫卫飞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30 日 


